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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报    告 
 

汽车间接视野装置性能 
 

 

 

产品名称： H6 补盲镜总成 

产品型号： 
A0028107516（RSM0010035） 

受检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检验类别： 强制性检验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试验报告专用章”无效。 

2.报告无主检（编写）、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未经实验室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试验报告，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试验

报告专用章”，报告无效。 

4.试验报告涂改后无效。 

5.试验报告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北京市延庆东外大街 55 号 

电    话: 010-69185175、51051705 

邮政编码: 1021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 B213 室 

电    话：18610117246 

邮政编码：1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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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H6 补盲镜总成 商    标 —— 

型号规格 A0028107516（RSM0010035） 检验类别 强制性检验 

受检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送 样 者 邢焕 送样日期 2021.3.16 

样品数量 2  生产日期 —— 

检验依据 
GB15084-2013《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

置性能和安装要求》 
检验项目 汽车间接视野装置性能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符合 GB15084-2013《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

的要求。 

 

 

检验专用章 

 

                         签发日期：2021-03-31 
 

备注 ——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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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结果：表 1 

序号 
检验 
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符合性 
判 定 

1 
一般 
性能 

视镜应能调节方向,反射面的边缘必须包于
保护框架内，其周边上所有点的曲率半径在
任何方向上都必须≥2.5mm。如果反射面超
出保护框架,突出部位边缘的曲率半径≥
2.5mm，且突出部位受 50N 的力应能回到框
架内。 

视镜能调节方向，反射面位于保护
框架内，其周边任意点的曲率半径
大于 2.5mm。反射面未超出保护框架 

符合 

视镜经撞击试验后, 用直径165mm的球头模
型触及内视镜可触及到的部位的曲率半径
以及用直径 100mm 的球头模型触及外视镜
可触及到的部位的曲率半径均要大于
2.5mm。 

— — 

将视镜与车辆连接的连接件，要保证视镜顺
着撞击方向偏移的转动轴或旋转中心，或两
者之一为轴线，做一半径为 70mm 的圆柱体，
该圆柱体至少应切到连接件所连接的表面
部分。 

— — 

2 
反射面 
反射率 

反射面反射率值不得小于 40%，若有两个工
作位置（白天和夜间），则处于白天位置时
应能正确辨认道路交通的彩色信号，处于夜
间位置时的反射率不得低于 4%。 

V 类:62.4% 符合 

3 
后视镜 
撞击性能 

撞击后摆锤应能继续摆动 20°以上，对所
有Ⅱ类、Ⅳ类以及Ⅲ类和Ⅳ类共同安装视镜
要求的角度可减少到 10°；对于粘在风窗
上的视镜若支撑件损坏，其突出底座的残余
部分不应大于 10mm，反射面不应破碎或破
碎后碎片仍粘在保护壳体上及其牢固相连
的物体上,但允许边长小于 2.5mm 的小碎片
脱离上述部位,或反射面用安全玻璃制成。
如果当车辆满载，且视镜上所有零件离地面
高度均大于 1800mm，则可免除本项试验。 

安装高度＞1800mm，免撞击试验 — 

4 
后视镜 
抗弯曲 
性  能 

带支杆的视镜反射面不得破碎，或破碎后碎
片仍粘在保护壳体上及其牢固相连的物体
上,但允许边长小于 2.5mm 的小碎片脱离上
述部位,或反射面用安全玻璃制成。 

— — 

5 
反射面 
曲率半径 

反射面的曲率半径 r：Ⅰ类镜≥1200mm 
Ⅲ类镜≥1200mm，Ⅱ类镜≥1200mm 
Ⅳ类镜≥300mm，Ⅴ类镜≥300mm 
Ⅵ类镜≥200mm 
各基本曲率半径 ri或 rI’ 与 rp 之差不得
大于 0.15r；任一点的 rp（rp1、rp2 rp3）
值与 r值之差不得大于 0.15r，当视镜反射
面的 r值不小于 3000mm 时，0.15r 可用
0.25r 替换。对于反射面附加非球面部分，
要求曲面宽度≥30mm，非球面部分的曲率半
径≥150mm 

V 类镜：r=322mm 
|max(ri-rpi)|=0.018r 
|max(rpi-r)|=0.011r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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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检验结果 

序号 
检验 
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符合性 
判 定 

6 
后视镜 
尺  寸 

Ⅰ类：反射面上应能绘出一个高 40mm, 底边
长为 a的矩形, a=150/(1+1000/r)。 
Ⅱ类和Ⅲ类：反射面上应能绘出(1)一个高
40mm,底边长为 a的矩形,其中 
Ⅲ类镜 a=130/(1+1000/r) 
Ⅱ类镜 a=170/(1+1000/r) 
(2)一个与矩形高平行的 b线段, 其中Ⅲ类镜
b=70mm,Ⅱ类镜 b=200mm。 

— — 

7 

除视镜
外的间
接视野
装置性
能 

如果可调，应在不使用工具条件下调整间接
视野装置 — 

— 

如果某一间接视野装置只能通过对视野进行
扫描的方式来观察所规定的整个视野，那么
进行扫描、成像并返回至初始位置所需的总
时间不应超过 2s 

— 

当用于间接视野的摄像机–监视器装置安装
在一个平面上，所有部件（不考虑装置的调
整位置；对于监视器的情况，这些部件有可
能同直径为 165 mm 的球体发生静态接触，
对于摄像机的情况，可能同直径为 100 mm 
的球体发生静态接触）的 c 值不应小于 2.5
 mm。 

— 

摄像机在光照较弱条件下应正常发挥功能。
在光照较弱条件下，对于图像部分之外的、
采用光源重现的部分，摄像机应达到至少 1：
3 的亮度对比度（条件见 EN 12368 中的 8.4 
条规定）。摄像机光源的照度应为 40 000 lx。
传感器平面法线与连接传感器中点和光源的
线段之间的夹角应为 10°。 

— 

监视器应达到 ISO 15008:2003 所规定的最低
对比度 — 

其他间接视野装置应能感测到可见光谱，并
且在一般条件下不需要转换成可见光谱就可
以成像在该系统正常使用环境条件下，应能
保证其正常发挥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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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验时间、地点： 

检验于 2021 年 3月 19 日在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汽车零部件实验室进行。 

附录 A：样品情况表  

项目 样品情况 

车辆名称、型号、商标 —— 

车辆类型 N3 

车辆生产厂家 北京福田戴姆勒 

内视镜生产厂 —— 

内视镜型号 —— 

主外视镜生产厂 —— 

主外视镜型号 —— 

广角外视镜生产厂 —— 

广角外视镜型号 —— 

补盲外视镜生产厂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补盲外视镜型号 A0028107516（RSM0010035） 

前视镜生产厂 —— 

前视镜型号 —— 

摄像机（或监视器）型号 —— 

摄像机（或监视器）生产厂 —— 

附录 B：试验照片 

 


		2021-03-31T09:03:59+0800
	ePolicy
	91110229803057529T




